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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国内外客商来我市投资，根据国家政策和上级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优惠政策。
　　一、土地方面
　　(一)凡来我市投资的企业，可通过租赁和出让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所需土地由市政府统一规划，并达到“三通一平”用地条件，特殊需要可达到“七通一平”(水、电、路、通讯、煤气、暖气、有线电视)用地条件。
　　(二)投资者使用国有土地的，土地出让金以市政府当年公布的基准地价为基数实行优惠，非生产性外商外地投资企业(经营性用地和房地产开发除外)土地出让金优惠10―20%;生产性外商外地投资企业土地出让金优惠30%;凡一次性交清土地出让金的再优惠10%。使用集体土地的，办理农转用手续。
　　(三)土地使用年限一般为50年。投资者经批准获得土地使用权后，在使用年限内对土地使用权可依法有偿转让、出租、抵押、交换、继承。
　　(四)对新建的外商投资企业，减半征收土地管理费和土地登记费。
　　(五)凡在我市兴办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的，按有关土地政策给予优惠。
　　二、税收方面
　　(六)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从企业获利年度起，第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3―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七)企业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矸石、煤粉、煤灰、烧煤锅炉的炉底渣(不含高炉水渣)，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
　　(八)对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高科技和出口型产品企业，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总产值70%以上的，上缴企业所得税留市部分经过申请后可由市财政减半返还两年。
　　(九)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业之日起，暂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免征车船牌照使用税、房地产税。
　　(十)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者从其所在我市的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在我市投资开办其它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其再投资形成的企业所得税留市部分由市财政返还50%。若投资举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全额返还其再投资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留市部分。
　　(十一)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年度亏损，可用下一纳税年度所得弥补，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最长不超过5年。
　　(十二)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服务于我市企业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所得税。
　　(十三)对投资我市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非营利性项目，经批准免征耕地占用税。
　　(十四)各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征收投资方向调节税。
　　(十五)外商企业兼并、收购我市市属企业及乡镇企业，凡出资在25%以上的视同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相应待遇。承包、租赁乡镇企业，享受乡镇企业一切优惠政策。
　　三、服务方面
　　(十六)市外投资企业所需办理的各种手续，实行联合审批，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报批手续齐全的项目，其立项审批、规划选点、工商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手续，审批权在本市的，3个工作日内全部办结;审批权属于上级的，3个工作日内办完所有上报手续。
　　(十七)外商外地到我市投资，市政府将以书面形式郑重承诺，全力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一切外部环境问题，依法保障其自主经营权。
　　(十八)实行市领导牵头和部门全程服务制度。凡外地客商到我市兴办企业，均明确一名市领导牵头，确定一个部门作为该企业的联系单位，负责帮助企业办理各种证照，协调处理有关问题。
　　(十九)外商外地投资企业所涉及到的各种服务性收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执行最低标准，行政性收费同时实行公示制度和依卡收费制度。
　　(二十)外商外地在我市投资的企业均列为免检企业。除税务部门依法征税外，任何部门不得随意入内检查，确需进行检查的，必须报市主管领导签字批准后，持检查证件方可检查。
　　(二十一)外商外地企业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有关部门积极协助，保证在10日内水、电、路、通讯畅通。
　　(二十二)经审定为高新技术的项目，由市城建环保部门批准可减半或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地方征收部分;与亏损企业合资、合作(包括承包、租赁)、技术入股以及联办企业，需征地进行建设的，属地方征收的建设配套费可减半征收，并可缓交一年。
　　(二十三)欢迎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与我市建立协作关系，凡来我市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研制的，我市负责提供初试、中试所需的场地、资金和人员。
　　四、人才方面
　　(二十四)本科以上毕业生到我市工作，不受单位人员编制限制;硕士生、博士生到我市工作，职务工资可分别向上浮动2级和4级，工作满5年后，浮动工资转为固定工资。
　　(二十五)对携带重要科技成果来我市的急需人才优先提供住房;该成果产生经济效益后，将视其贡献给予相应奖励。
　　(二十六)投资额较大或牵动作用较强的项目投资者及贡献特别突出的引进人才，经本人同意，可聘为同级政府的经济顾问，或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二十七)来我市投资并且有暂住户口的我国公民，经同级人大、政协同意，可享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或推荐为政协委员。
　　五、其他方面
　　(二十八)为我市引荐项目或资金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和团体，视其贡献大小给予一定的奖励。
　　(二十九)在本优惠政策执行中遇有特殊情况的，根据投资者要求，实行一事一议、一企一议的办法给予特殊优惠。
　　(三十)未尽事宜按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三十一)本政策由市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三十二)本政策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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